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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常識】

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

「破解圖利陷阱」系列之五

「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一切行政行為，必須遵守的首要原則。

公務員依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執行職務、為民服務，同時也擔負「廉潔」、「便民」與「效

能」的期待與要求，如何安心、放心且又大方的給予民眾便利，不用害怕違反法令而有圖

利的疑慮與擔心，是每位公務員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為強化讀者對圖利相關法令的認識，促使公務員依法行政、善盡職責、勇於任事，達

成便民利民、減少民怨及增加公益之目標，本系列已介紹與圖利罪相關之法令規定、圖利

罪之要件及法律效果，接下來將繼續以案例帶領讀者破解圖利陷阱，區辨「圖利」與「便民」

行為之差別。

案例（三）：利衝未迴避，女兒得好處。

1、故事簡述：

大島縣政府積極推廣觀光，縣政府文化局打算將行銷活動，外包給專業廠商辦理，

書記放水弟依法公告勞務採購案，公開徵求廠商投標。怎知，局長倪大偉心中已有盤算，

倪大偉的女兒多金妹，擔任天天劇團團長的職務，在標案公告前，倪大偉就已把標案設

計理念及經費額度等採購資訊，告訴多金妹，讓多金妹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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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前，倪大偉和放水弟邀請多金妹參與籌備協調會，由多金妹報告活動會場的施

作規劃情形，倪大偉更直接於會議中，指定多金妹擔任文化局的聯絡窗口，儼然此案已

全部交由多金妹處理。放水弟並發函借用活動會場，讓多金妹在採購案開標前，事前進

駐會場開始佈置裝潢。

採購評選時，評選委員質疑天天劇團提供企劃書的規劃施工日期，竟然早於開標時

間，放水弟卻表示廠商誤植，並以採購案有急迫需求為由，要求評選委員先核分通過，

再請天天劇團修改進度表，評選委員們被蒙在鼓裡，讓天天劇團通過評選並得標。後來，

天天劇團向文化局請款時，放水弟明知部分施工費用憑證開立於決標日前，擺明天天劇

團在未得標時，就已先行施作，卻仍核章審查通過，讓天天劇團順利領款。

倪大偉與放水弟明知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竟於採購招標公告前，

私自讓廠商先行施作；採購評選當日，放水弟掩飾廠商提前進駐施工事實，並護航廠商

驗收請領。因此，天天劇團獲得新臺幣 19 萬 1,000 元的不法利益。

最後，倪大偉、放水弟等人，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之圖利罪，

判處倪大偉有期徒刑 5 年 2 個月，褫奪公權 2 年；判處放水弟有期徒刑 3 年，褫奪公權

2 年。

2、溫馨提醒：

公務員主管或監督採購業務，不論在選擇招標方式、訂定施作項目、開標審查廠商

資格、評選優勝廠商、決標、履約管理及驗收等階段，都必須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不得對廠商為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若明知公共利益、公平合理原則、正當招標程序

等規定，卻仍將應保密採購資訊，事先告知廠商，針對特定廠商給予優惠，造成差別待

遇，讓廠商取得標案而獲得不法利益，法院認定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之圖利罪。

倪大偉身為機關首長，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

利益迴避等規定，不得讓女兒多金妹參加機關採購案件。

3、參考法規：

(1) 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1 項：

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

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38-9內頁01-06.indd   4338-9內頁01-06.indd   43 2020/9/9   上午 12:13:042020/9/9   上午 12:13:04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八卷　第九期

中華民國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44

(2) 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1 項：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原任職機

關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

(3) 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2 項：

機關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

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4) 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3 項：

機關首長發現前項人員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應令其迴避，

並另行指定人員辦理。

(5)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

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

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

(6)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 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0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

(7)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第 1 項：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

活之家屬。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

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

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

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

府聘任者，不包括之。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六、各級民意代表之

助理。

(8)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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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

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9)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二、依法令規

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

權。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

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

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

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六、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10)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

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

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

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

此限。

(11)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3 項：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第一項但書第六款

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未完待續）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 防貪業務專區 / 廉政宣導 /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 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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